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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前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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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前言-對話溝通（有效監督）

兒童權利公

約

（委員會）

締約國

各級政府機關

學校

（導師）

家長

兒童

4



一、前言-形式的格式

5



一、前言-實質內容的格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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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法源依據

兒童權利公約第44條
1.締約國承諾依下列規定，經由聯合國秘書長，向委員會提交其

為實現本公約之權利所採取之措施以及有關落實該等權利之進
展報告：

(a)在本公約對該締約國生效後二年內；
(b)爾後每五年一次。
2.根據本條所提交之報告，應指明可能影響本公約義務履行之任

何因素及困難。報告亦應載有充分之資料，以使委員會全面瞭
解本公約在該國之實施情況。

3.締約國若已向委員會提交全面之初次報告，即無須就其後按照
本條第1項第(b)款提交之報告中重複原先已提供之基本資料。

4.委員會得要求締約國進一步提供與本公約實施情況有關之資料。
5.委員會應每二年經由經濟及社會理事會，向大會提交一次其活

動報告。
6.締約國應向其本國大眾廣泛提供其報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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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法源依據

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7條：

政府應建立兒童及少年權利報告制度，於本法施行後二
年內提出第一次國家報告，其後每五年提出國家報告，並
邀請相關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代表審閱，政府應依審閱意
見檢討、研擬後續施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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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法源依據-說明

• 委員會相信，準備報告的過程應該能夠對國家的政策及各
種手段進行廣泛檢視，並對過程進行監督。此外，也鼓勵
各方參與監督政府政策。

• 報告程序代表者國家對於公約保障權利的承諾與尊重，此
外，也做為委員會與國家間展開有意義對話的基礎。

• 國家報告的一般部分必須根據初次報告撰寫準則。報告撰
寫準則在公約委員會第22次會議中通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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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法源依據-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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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法源依據-說明

• 委員會也為公約第44條第1段(b)款規定的定期報告規劃報
告撰寫準則。

• 報告應附上主要立法、其他文件，及詳細的相關統計資訊
與指標，提供給委員會成員。然而因為經濟考量，詳細的
相關資料將不會被翻譯或重製，作為一般性的散播。因此，
報告內容應該要是能被直接理解的有效資訊，而不引述沒
有編入報告本文或附件的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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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法源依據-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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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法源依據-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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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法源依據-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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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兒童權利委員會工作方法-
委員會審議國家報告程序

• 根據供約四十四條第一段，締約國應於加入生效後兩年內
提交一次國家報告。並於之後每五年提交一次。

• 報告長度不應超過120頁。
（Reports shall not exceed 120 standard pages, as decided by the Committee at i
ts 30th session (2002, CRC/C/118).）

• 委員會平均每個審查會期審查九個締約國，並以初次報
告繳交順序有次序的安排審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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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兒童權利委員會工作方法-
委員會審議國家報告程序

• 委員會將公開審查國家報告，並於會期的最後一天進行

私下會議，做成結論建議。

• 至2004年為止批准或加入公約的國家有192個。委員會共
收到276份國家報告（180份初次報告，85份第二期報告，
11分第三期報告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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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兒童權利委員會工作方法-
會前工作小組

• 在委員會會期正式展開國家報告審查前，委員會會先召開
會前工作小組，向委員會提交資料的聯合國機構、非政府
組織、及其他相關單位進行私下會議。

• 會前工作小組會就國家報告討論出一份「議題清單」(lis
t of issues)，這份議題清單是未來正式會議時優先討論
的主題。此外，也讓委員會有機會要求政府提供補充資料。
這使政府能夠與委員會進行討論前有更好的準備（在會前
會議結束後，通常有3-4個月的時間）。

• 為了使委員會與國家間的對話更具效益，委員會通常會要
求國家於正式會議前先提供議題清單的答覆，並完成翻譯
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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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兒童權利委員會工作方法-
建設性對話（正式會議）

• 國家報告的討論將由委員會與國家代表於公開且開放
的委員會會議中進行。聯合國相關機構會派員參加。

• 會議將發表會議摘要，此外，聯合國的公共資訊部門
也會發佈會議相關新聞。

• 其他新聞記者、非政府組織代表及相關個人皆可以自
由參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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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兒童權利委員會工作方法-
建設性對話（正式會議）

• 會議將以書面為基礎，分析「取得的進展」、「現況與
困難」等執行狀況。基於達到建設性討論目的，因此會分
配充裕時間討論「優先執行項目」、「未來目標」。

• 委員會同時也邀請國家代表參與決策性決議的討論。做
為肩負家責任的代表，討論將更具效益，並能影響國家政
策制定與執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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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兒童權利委員會工作方法-
建設性對話（正式會議）

• 互動對話將在國家代表簡短介紹後開始。委員會主席會指
定，由國家報告報告員簡要說明兒童權利在特定國家中的
情況。之後，委員們會就每一部分權利做出評論並提問，
並由國家代表回覆。根據報告準則的議題劃定，逐一討論。

• 會議的最後，由國家報告員簡要說明他們的觀察並提出
建議。然後由國家代表進行最後陳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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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兒童權利委員會工作方法-
結論性觀察/評論

• 在與締約國討論後，委員會會進行閉門會議，取得結論性
觀察/評論之共識，並進行撰寫。

• 結論性觀察/評論內容包括：前言、積極面向（取得之進
展）、現況與遭遇之困難、關切之原則性議題、給予國家
的建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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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兒童權利委員會工作方法-
結論性觀察/評論

• 委員會得就其審查，要求締約國提供補充資料，以了解該
國的情況。（根據公約第四十四條規定）並將設定補充資
料最終繳交期限。

• 結論性觀察/評論將在委員會會期的最後一天公開，做成
正式文件供各國參考。根據公約第四十四條第五段規定，
委員會的報告將透過經濟及社會理事會，以每兩年為期提
交聯合國大會。

• 根據公約第四十四條第六段的精神，結論性觀察/評論應
廣泛獲得締約國重視。締約國得將任何建議引用於之後提
供給委員會的資料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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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初次國家報告撰寫準則

準則將公約各條款分類，但每一條款同等重要：

1. 履行的一般措施

2. 兒童的定義

3. 一般原則

4. 公民權與自由

5. 家庭環境與替代照顧

6. 基本健康與福利

7. 教育、休閒及文化活動

8. 特別保護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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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初次國家報告撰寫準則-
履行的一般措施

• 締約國被要求提供與公約第4條相關的資訊，包括：
1) 為了調和國內法律與政策，以符合公約規定的措施。

2) 協調兒童相關政策、監督公約履行之中央或地方現有
或已規劃的機制。

• 以及以下資訊：
締約國被要求，達成公約第42條「以適當及積極
的方法，使成人與兒童都能普遍知曉本公約之原
則及規定」、第44條第6段「使其本國大眾可廣泛
地取得報告」所的採取或計畫之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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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初次國家報告撰寫準則-
兒童的定義

• 締約國被要求，提供與公約第1條相關的資訊：
國內法律規範對於兒童的定義。

• 特別是締約國被要求，提供關於成年年紀以及為不
同目的而設定的最低法定年齡資訊，包括：不需父
母同意的法律或醫藥諮詢、結束義務教育、可兼職
打工年齡、全職就業年齡、從事危險性工作年齡、
性自主年齡、可結婚年齡、自願應徵入伍的年齡、
徵兵制年齡限制、自願至法庭作證的年齡、應負刑
事責任的年齡、剝奪自由的年齡、監禁的年齡、購
買酒品及其他管制物品的年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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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初次國家報告撰寫準則-
一般原則

• 締約國被要求，提供履行下列公約一般原則的相關
資訊，包括：現有及未來之主要立法、司法、行政
及其他措施，履行這些原則的相關因素、困難、取
得的進展，以及未來履行上的優先性及特定目標：
1) 不歧視原則（art. 2）

2) 兒童最佳利益原則（art.3）

3) 生命權、生存權、發展權原則（art.6）

4) 尊重兒童意見原則（art.12）

• 締約國也被鼓勵提供，這些原則適用在履行其他
條款的相關資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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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初次國家報告撰寫準則-
公民權與自由

• 締約國被要求，提供履行下列公民權與自由的相關資訊，
包括：現有之主要立法、司法、行政及其他措施，履行
這些原則的相關因素、困難、取得的進展，以及未來履
行上的優先性及特定目標：
1) 姓名與國籍（art.7）
2) 維護身分權利 （art.8）
3) 表見自由（art.13）
4) 近取適當資訊（art.17）
5) 思想、良知與宗教自由（art.14）
6) 結社及和平集會自由（art.15）
7) 保障隱私（art.16）
8) 不受酷刑或其他形式之殘忍、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

處罰的權利（art.37 (a)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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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初次國家報告撰寫準則-
家庭環境與替代照顧

• 締約國被要求，提供履行下列家庭環境與替代的相
關資訊，包括：現有之主要立法、司法、行政及其
他措施（特別反映「兒童最佳利益」及「尊重兒童
意見」二原則），履行這些原則的相關因素、困難、
取得的進展，以及未來履行上的優先性及特定目標：
1) 父母的指導(art.5)

2) 父母的責任(art.18 para.1-2)

3) 與父母分離(art. 9)

4) 家庭團聚(art.10)

5) 復得兒童養育費(art.27 para.4)

6) 家庭環境被剝奪的兒童(art.2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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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初次國家報告撰寫準則-
家庭環境與替代照顧

7) 收養(art.21)
8) 非法移送兒童及令其無法回國(art.11)
9) 虐待及忽視(art.19)，包括身心康復及重新融入社會(art.

39)
10) 定期審查安置情況(art.25)

• 締約國被要求，於報告期間，提供每年各種群組兒童
數量之資訊，依據年齡、性別、種族及國家背景、城
鄉環境分類：無依兒童、因受虐或疏忽而被保護安置
兒童、寄養安置兒童、機構安置兒童、國內收養兒童、
透過國際收養程序進入國內兒童、透過國際收養程序
離開國內兒童。

• 締約國被鼓勵提供與本部份相關之額外統計資訊及指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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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初次國家報告撰寫準則-
基本健康與福利

• 締約國被要求，提供履行下列基本健康與福利
的相關資訊，包括：現有之主要立法、司法、
行政及其他措施，執行這部分政策的制度基礎
(特別是監督策略與機制) ，履行這些原則的
相關因素、困難、取得的進展：
1) 生存與發展(art.6 para.2)
2) 身心障礙兒童(art.23)
3) 健康與健康照顧服務(art.24)
4) 社會安全與兒童照顧服務與設施(art.26, art.1

8 para.3)
5) 生活水準(art.27 para.1-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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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初次國家報告撰寫準則-
基本健康與福利

• 除了根據本準則9(b)提供相關資料外，締
約國被要求具體說明，與地方、中央政府
組織或非政府組織合作的內容、範圍，例
如：關心此部分落實的社工機構。締約國
被鼓勵提供與本部份相關之額外統計資訊
及指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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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初次國家報告撰寫準則-
教育、休閒及文化活動

• 締約國被要求，提供履行下列基本健康與福利
的相關資訊，包括：現有之主要立法、司法、
行政及其他措施，執行這部分政策的制度基礎
(特別是監督策略與機制) ，履行這些原則的
相關因素、困難、取得的進展:

1) 教育，包括職業訓練與指導(art.28)

2) 教育之目標(art.29)

3) 休閒、娛樂與文化活動(art.3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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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初次國家報告撰寫準則-
教育、休閒及文化活動

• 除了根據本準則9(b)提供相關資料外，締
約國被要求具體說明，與地方、中央政府
組織或非政府組織合作的內容、範圍，例
如：關心此部分落實的社工機構。締約國
被鼓勵提供與本部份相關之額外統計資訊
及指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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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初次國家報告撰寫準則-
特別保護措施

• 締約國被要求，提供履行下列公民權與自由的相關資訊，
包括：現有之主要立法、司法、行政及其他措施，履行
這些原則的相關因素、困難、取得的進展，以及未來履
行上的優先性及特定目標：

1) 兒童處於緊急情況

a) 難民兒童(art.22)

b) 武裝衝突下之兒童(art.38)，包括其身心康復及重
返社會(art.39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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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初次國家報告撰寫準則-
特別保護措施

2) 違反法律之兒童

a) 少年司法體系(art.40)

b) 剝奪兒童之自由，包括任何形式的拘留、監禁或羈
押(art.37 (b), (c) and (d))

c) 對兒童之科刑，特別是不得處以死刑或無釋放可能
之無期徒刑(art.37 (a))

d) 身心康復及重返社會(art.39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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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初次國家報告撰寫準則-
特別保護措施

3) 兒童處於剝削情況，包括身心康復及重返社會
a) 經濟剝削，包括童工(art.32)

b) 藥物濫用(art.33)

c) 性剝削及性虐待(art.34)

d) 其他形式的剝削(art.36)

e) 買賣、販運或誘拐(art.35)

4) 少數族群及原住民族之兒童(art. 30)

• 此外，締約國被鼓勵提供與本部份相關之具
體統計資訊及指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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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結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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